
内蒙古铁甲护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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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委托方） 土默特左旗教育局

法定代表人 梁俊龙

注册地址

乙方（受托方） 内蒙古铁甲护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 韦星

注册地址: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大街塔利

商业楼 3 层

开户行: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青城支行

账 号: 05520601040007151

为加强工作、学习环境的安全保卫工作，甲、乙双方现就甲

方委托乙方为甲方提供安保服务的相关事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规定，本着诚实信用、平等互利的原则，

经充分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，签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服务地点（范围）、服务内容与工作时间

一、服务地点（范围）： 土默特左旗教育局所属学校 。

二、服务内容：1.乙方安保人员负责甲方指定的服务范围内

的安全保卫工作。2.加强校门查验证件工作。3、妥善处理突发

情况。4.对甲方安排乙方的责任区经常进行安全检查，并根据情

况对甲方提出安全隐患整改建议。5.严格执行和遵守甲方的安保

规范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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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时间：按照所服务学校工作时间上下班。（护卫队

员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，综合计算劳动工时，若甲方需要护

卫队员加班，应遵守《劳动法》规定的时间限制。

第二条 服务期限及派驻护卫人数

一、服务期限：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

月 31 日止。

二、甲方要求乙方安排护卫队员 107 名。在实际合同履行

过程中，可视实际需要增加护卫人数，增加人员的，在结算护卫

服务费时，按护卫实际增加后经甲乙双方确认的编制人数计算支

付费用，增加人员名单经双方书面确认后作为本合同附件附后。

三、凡超出合同约定的工作范围及工作要求的服务，均视为

额外安保服务，甲方应支付相应的护卫服务费。甲方如需乙方提

供额外安保服务，须提前向乙方书面提出，经乙方同意确认后作

为本合同附件附后。

第三条 服务费及支付方式

一、甲方分三次向乙方支付服务费。第一期支付 20%，达

到付款条件起30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.00%；第二期支付40%，

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.00%；第三期支付

40%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.00%。

二、服务期限内总服务费为： 小写：¥ 2351860.00 元，

大写：贰佰叁拾伍万壹仟捌佰陆拾元整。以服务期限为准结算服

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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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乙方结算护卫服务费时须开具正式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

票 10 个工作日内，支付乙方上 期安保护卫服务费。因乙方迟

延提供发票导致的付款迟延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第四条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

一、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1、甲方负责建立安全保卫制度，明确乙方护卫人员工作

职责及工作任务，督促所属工作人员支持配合护卫人员工作，并

指定具体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对护卫工作进行监管、沟通协调。

2、乙方派驻的护卫人员违反甲方的有关制度，甲方有权

向乙方提出人员调换要求，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的 3 日内应予

调换，延迟调换的甲方有权根据延迟调换的时间将相应的服务费

扣除。

3、因乙方护卫人员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故意或重大过

失等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。赔偿金额

视损失情况可由双方另行协商。

4、甲方需要乙方增加派驻护卫人员时，应当以书面形式

告知乙方，并明确护卫的具体标准、人数及到岗时间、工作地点

等内容。

5、甲方负责为乙方护卫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。

6、甲方安排乙方派驻护卫在本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及服务

范围以外的工作任务，导致派驻护卫人员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的，

由甲方承担赔偿等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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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甲方对乙方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安全隐患整改建议及措

施，甲方认为符合相关规定且可行的，应及时整改，如甲方未及

时整改且非因乙方安保护卫人员原因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

担，乙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二、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
1、乙方派驻的护卫人员应当遵守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

度，服从甲方的监督和考核。

2、 乙方所派遣的护卫人员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（1）男性应在 18 周岁以上，55 周岁以下，其中 50 周岁至

55 周岁的人员比例不超过总数的 20%。女性应在 18 周岁以上，

50 周岁以下，女性人数不超过总数的 30%。

（2）文化程度：初中以上 (含初中) 文化程度。

（3）安保人员须持有《保安员证》,并经过专业培训。安保

人员须心理健康、身体健康，能胜任安保工作，服务人员每年定

期查验一次违法犯罪记录及心理健康情况，乙方须向甲方提供安

保人员查验及检查后的无犯罪记录及健康检查凭证，坚决不允许

使用有违法犯罪记录和心理异常人员。

（4）所派遣的安保人员应统一着防卫服装，佩戴防卫标志，

配备对讲机、防暴头盔、橡胶棒、钢叉、防护盾牌、防刺背心、

防割手套、强光手电等护卫器械，配备催泪喷射

器，并建立使用保管制度。

（5）派遣的防卫人员要遵守并严格执行中小学、幼儿园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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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所有规章制度，落实岗位职责，定期对保安人员的业务和技

能方面开展培训及应急演练，执行 12 小时制值守，

并对外来人员、车辆进行核查和信息登记，对校内重点部位和区

域进行每日不少于 5 次的巡察并进行记录，自觉接受校方的监

督。

第五条 其他约定

一、乙方向甲方派驻的护卫人员必须政治合格、业务精通、

五官端正、身体强壮，能够胜任安保护卫工作。

二、甲方及其员工对乙方派驻的护卫人员工作及履职行为

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。

三、乙方护卫人员在为甲方执行护卫任务时，发生人身伤害

或财产损失等事件，由公安、劳动等有关部门鉴定，明确责任方，

由责任方和乙方承担相关经济责任与甲方无关。

四、乙方派驻护卫人员与甲方无劳动关系，因劳动合同关系

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乙方自行处理，与甲方无关。

五、乙方服务监督电话：16604718123。

第六条 违约责任

一、合同期内，未经对方同意，一方擅自不履行或部分不

履行本合同，应承担违约责任。如甲方违约，应向乙方支付合同

约定的全部服务费；如乙方违约，向甲方退还合同约定的全部服

务费。

二、合同期内，甲、乙任何一方不得无故单方面终止合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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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故单方面终止合同视为违约，违约方在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的同

时，造成的损失要予以赔偿。

三、甲方拖欠乙方服务费连续超过三个月的，乙方有权解除

本合同，甲方应按应付乙方年服务费总额的 30%向乙方支付违约

金。

四、若乙方实际履行内容不符合合同约定，乙方应按服务费

总额的 3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第七条 合同的生效、解除、终止及纠纷的解决

一、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或盖章后生效。

二、一方履行合同有困难，经双方协商同意后，可解除合同。

三、本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内，如任何一方想续签合同，需要

向另一方提出书面声明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重新订立合同。

四、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，双方及时协商解决，协

商不成时，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八条 附则

一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国家有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，国家

没有规定的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或另行签订《补充协议》，《补

充协议》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二、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，如国家颁布新的法律、法规和规

章造成本协议条款必须修订时，均应以新颁布的法律、法规和规

章为准，由甲乙双方协商修订。

三、本合同一式伍份，甲方贰份，乙方叁份。



- 8 -

甲方（盖章）： 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 法定代表人：

授权委托人： 授权委托人：

签订日期：2025 年 5 月 31 日 签订日期：2025 年 5 月 31 日


